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


关于开展2025年“房山聚源计划”
人才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：
为全面推进“一区一城”新房山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引进培育一批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，根据《房山区实施“聚源计划”引才聚才支持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区委人才办将组织开展2025年“房山聚源计划”人才认定工作，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认定人才类别
此次“房山聚源计划”认定类别包括领军人才、杰出人才和青年骨干人才、优秀应届毕业生。曾入选房山区区级人才计划的不可再次申报。每类人才认定条件详见附件1。
二、支持政策
“房山聚源计划”将为入选人才分类提供资金奖励、引进落户、住房保障、金融服务、子女教育、医疗健康、出入境便利、文旅服务、休闲服务、配偶就业、关心关爱等各项服务措施。
三、申报时间及材料报送要求
（一）申报时间：
领军人才和杰出人才：2025年7月7日-9月19日
青年骨干人才和优秀应届毕业生：2025年7月7日-8月8日
（二）组织申报：

1.领军人才和杰出人才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园区管委会依照领军人才分类和产业分类作为归口推荐单位（详见“房山聚源计划”归口推荐单位名单），广泛征集本领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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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辖区内符合基本条件的申报人。申报杰出人才的，根据申报人自身人才类型，参照领军人才分类选择对应的归口推荐单位。此次申报工作每家用人单位领军人才每个人才类型仅限推荐1人，杰出人才仅限推荐1人。
归口单位推荐申报流程：申报人将材料报送所在用人单位—用人单位汇总审核后报归口推荐单位—归口推荐单位分类汇总审核后报区委人才办。
2.青年骨干人才和优秀应届毕业生。用人单位参照领军人才分类和产业分类选择对应的归口推荐单位。申报流程：申报人将材料报送所在用人单位—所在单位汇总审核后报归口推荐单位—归口单位分类汇总审核后报区委人才办。

	“房山聚源计划”归口推荐单位名单

	序号
	人才类型
	归口推荐单位

	1

	领军人才
	科技创业领军人才
	区经济和信息化局、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区科委
[bookmark: OLE_LINK1]良乡大学城管委会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
	
	科技创新领军人才
	

	
	
	科技服务领军人才
	区人力社保局、区经济和信息化局、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区科委、良乡大学城管委会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
	
	农文旅融合领军人才
	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
	
	金融领军人才
	区发展改革委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
	
	商业服务领军人才
	区商务局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
	
	教育领军人才
	区教委

	
	
	卫生健康领军人才
	区卫生健康委

	
	
	高技能领军人才
	区人力社保局、燕山工委组织部、乡镇（街道）

	2
	杰出人才
	参照领军人才分类和产业分类，由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园区管委会、乡镇（街道）或燕山工委组织部向区委人才办推荐。

	3
	青年骨干人才
	

	4
	优秀应届毕业生
	

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归口推荐单位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推荐材料：
1.领军人才、杰出人才推荐材料
（1）本单位推荐人员汇总情况表加盖公章纸质版及电子版（详见附件2）。
（2）每名申报人员申报书纸质版1份及电子版（详见附件3）。
（3）申报人员相关附件材料电子版，按照用人单位建立文件夹存放（详见附件4）。
归口推荐单位将领军人才、杰出人才申报材料分类做好汇总后，请于2025年9月15日-9月19日报送至房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厅7号窗口。
2.青年骨干人才、优秀应届毕业生推荐材料
（1）本单位推荐人员汇总情况表加盖公章纸质版及电子版（详见附件5）。
（2）申报人员相关附件材料电子版，按照用人单位建立文件夹存放（详见附件6）。
归口推荐单位将青年骨干人才、优秀应届毕业生电子版申报材料分类进行汇总后，于2025年8月4日-8月8日报送至区委组织部安全邮件（区委组织部-人才工作科-闫文强）；纸质版材料分类做好汇总后，请于2025年9月15日-9月19日报送至房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厅7号窗口。
3.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
区委组织部：闫文强、郎  哲  89352599
区委宣传部：郑迪飞  89357197
区农业农村局：李  晴  89350422
区文旅局：金丽媛    69363651
区发改委：李  宏    69379356
区商务局：王丽平    81312708
区卫健委：马瑜愿    69384631
区 教 委：高  尚    89353415
中关村房山园管委会区科委：王钊    60307218   
良乡大学城管委会：卢  娜    80356153
区人力社保局：任薇娜   89367309（科技服务领军人才） 
刘  洁   89367047（高技能领军人才）
四、工作要求
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。实施“房山聚源计划”是加强我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行业主管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各重点园区管委会要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精心组织。
吃透政策、提高服务。要把政策吃透吃准，做好解疑答惑，如遇政策把握不准、申报咨询难以答复的，要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共同为人才做好申报服务。
严把审核、公平公正。要严格按照文件的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把关，不得弄虚作假，涉密材料按照保密规定，进行脱密处理后再申报。要严格推荐程序，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一致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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